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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投信事業投信事業投信事業投信事業、、、、期貨信託事業專用期貨信託事業專用期貨信託事業專用期貨信託事業專用））））                    

立契約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乙方） 

茲為甲方申請使用乙方提供之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以下稱本平台)以辦理境內基

金申購、買回等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服務（以下稱本服務）事宜，雙方訂

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 1 條   本平台之服務內容，係為依法經核准或申報生效於國內募集銷售

基金之申購、買回等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作業之處理。 

第 2 條   有關本平台連線方式、使用程序及安全控管作業等，悉依乙方訂

定之作業要點、作業手冊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3 條   甲方使用本平台前，應檢具申請書及乙方規定之文件提出申請，

乙方核給使用代號及密碼後，甲方應變更使用密碼及輸入基本資料。 

             甲方已使用境外基金交易平台辦理境外基金交易資訊傳輸暨款

項收付服務者，得使用原電子憑證、使用代號及密碼辦理本平台作

業。 

第 4 條   乙方應遵守法令、本契約之規定，並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辦理本服務事宜。 

          甲方之基金銷售機構如委託乙方辦理款項收付作業，乙方應開立

基金款項收付專戶(以下簡稱「專戶」)；乙方開立之專戶，係專供基

金相關款項收付之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甲方應將乙方辦理款項收付作業之相關規定告知基金保管機構，

並使其配合辦理之，且甲方不得向基金保管機構變更款項收付之方式

及專戶帳號。 

第 5 條   乙方依甲方所提供之申購手續費費率及分配比率等相關資料，辦

理甲方與銷售機構之申購手續費分配作業。 

          甲方同意手續費分配採月結方式支付，乙方於次月初將手續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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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按甲方之分配比率匯予甲方及指定銷售機構。 

          前項匯款作業應支付之銀行匯費等相關費用，由甲方負擔，乙方

得逕自該款項中扣除；手續費分配款項不足支付前開費用時，乙方暫

不辦理匯款作業。 

第 6 條   乙方辦理款項收付，如遇金融機構轉帳系統服務中斷，致無法於

規定時間內完成收付作業時，乙方於接獲專戶銀行通知後應即通知甲

方，並於系統恢復服務後，辦理前述未完成作業。 

乙方辦理款項收付，如遇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

之事由，致無法辦理作業時，得順延辦理之。 

第  7 條   甲乙雙方應遵循基金相關洗錢防制法令辦理本服務事宜；如需提

供洗錢防制相關資料時，雙方於法令允許範圍配合辦理。 

第 8 條   甲方使用本平台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禁止干擾、中斷、破壞本系統上各項服務，亦不得在網際網路上 

    以任何方式造成乙方系統之障礙。 

    二、禁止從事散播電腦病毒、擷取非經正式開放或授權資料，及其他

法令禁止之行為。 

         三、禁止以任何方式執行本系統所列項目以外之任何程式。 

第  9 條   甲方使用本平台應妥善保管使用代號、密碼與電子憑證，以該使

用代號、密碼與電子憑證所為之行為均視為甲方之行為；因甲方未將

使用代號、密碼及電子憑證妥善保存而導致權益受損，甲方應自行負

責。 

第  10 條  乙方應維持本平台正常運作，若因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不可歸

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阻礙本平台之正常傳輸者，甲乙雙方不負

違約之責任。 

第 11 條  甲方使用本服務須依乙方之收費標準按時繳納費用。各項費用如

有調整，應自調整生效之日起按新費率計收。 

第 12 條  甲方使用本服務應繳納之費用，逾期未繳清者，經乙方催告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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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限內完成繳納者，或甲方有其他違反法令或本契約之約定情事者，

乙方得暫停本服務或終止本契約。 

第 13 條  甲方因公司解散、停止營業、破產、重整、清算等情事發生或未

能履行本契約條款時，乙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 

             除前項原因外，甲乙雙方之任一方擬終止本契約時，應於終止日

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 

第 14 條  甲方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等情事；或經乙方終止本契

約後，限於協助客戶辦理境內基金之買回等其他相關事宜範圍內，得

繼續使用本服務。 

第 15 條  甲乙雙方因執行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資料應依法令之規

定負保密義務，非依法令或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予第三人；

雙方並應要求其員工遵守本條之規定。如有違反本條規定者，他方得

請求賠償所受損害。 

             前項保密義務及損害賠償之規定，於本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仍應

適用。 

第  16  條   甲乙雙方未經他方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契約之權利義務。 

第  17  條   本平台上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營業秘密、其他智慧財產權

或其他權利為乙方所有，未經乙方合法授權、同意，甲方不得任意重

製、改作、編輯或利用。 

第  18  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疑義，由甲、乙

雙方依誠信原則另行協議之。 

第  19  條   本契約之解釋、訴訟與履行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台

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20  條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 

    

   立契約書人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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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乙方：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３６３號１１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